
國立聯合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助學金發放辦法 

          101.10.3 102學年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國立聯合大學研究生助學金發放辦法」訂定工業設計學學系(以下簡

稱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助學金發放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本辦法發放助學金之目的為補助本系研究生協助本系有關行政、教學或其

他相關事務。領取助學金之研究生其所需工作時數由本系研究生事務委員

會訂定之。 

三、凡本系研究生均得依本辦法之規定申請助學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

申請。 

１、具有專職或在校外兼職每週時數超過二十小時者。 

２、違反校規受記大過以上處分者。 

３、經研究生事務委員會決議不得申請者。 

四、本助學金之審核及發放每次以一學期為原則。研究生申請本助學金需於每學

期研究生開學後三週內向本系所提出申請。申請時需繳交申請表及上學期或

入學考試成績單各一份。申請表須經指導教授簽章，若尚未選定指導教授則

須經導師簽章。 

五、本助學金發放月份，每學期以四個月為原則。休學生或退學生發放原則依學

校規定辦理。 

六、除新生外，申請助學金之研究生學期平均成績需達八十分為原則。領取助學

金之研究生之工作為協助系務及教學為原則。協助系務之助教於每學期初決

定（由系主任依適任性擇優錄取），協助教學之助教由所屬實驗室管理老師

任用。 

七、領取本助學金之研究生，如因工作不力經考核不及格或被記大過處分者，本

系得於次月起停發其助學金並提請研究生事務委員會審議限制其再次申請。 

八、本辦法之助學金來源須視當年度經費狀況辦理之。 

九、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經院務會議核定後實施。 


